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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建函〔2022〕15 号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修改《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
示范文本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房产管

理服务中心，宁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泰安高新区建设管理部、

泰山景区规划建设管理部、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建设部、徂汶景区住房和开发建设部，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 2021 年 12 月 3 日修订

并公布实施的《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

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有关规定，为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

落实及有关工作的衔接，按照省住建厅通知精神，结合我市实

际，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山

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进行了修改，现将修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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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通知如下：

一、《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修改内容

（一）说明修改为：“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由山东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制定的示范文本，结合山东实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和《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东省

商品房销售条例》《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调整

后制定。各地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等相关规定，

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合同相应内容。”

（二）合同正文第一段修改为“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售其开

发建设的房屋，双方当事人应当在自愿、平等、公平及诚实信

用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条例》《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商品房买卖相关内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签订本商品房买卖合同。”

（三）第一章合同当事人中营业执照注册号全部修改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四）删除第二章 商品房基本状况 第一条 项目建设

依据中 “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证号 ，”

（五）第九条 商品房交付条件修改为：

“第九条 商品房交付条件

该商品房交付时应当符合下列第 1、2、3、 项所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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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商品房所属单体取得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文件；

2．该商品房已取得具备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的商品房

面积测量文件；

3. 开发项目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配套设施，

由建设单位分别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出具

相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4． 。

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

和《住宅质量保证书》。”

（六）增加附件十一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附件十一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按照《山东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鲁建房字

[2017]1 号)和有关规定，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房地产开

发企业、监管银行三方签订《泰安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 ，开发

企业为： ，监管银行为： 。

2、监管楼栋为： 。

3、开户银行全称： ；

监管账户户名： ；

账号： 。

4、购房人应将缴交的定金、首付款、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

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购房款直接存入所购商品房对应的预售资金

监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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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企业应确保购房人所缴交的以上购房款全部存入预售

资金监管账户。

开发企业在协助购房人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时，应在购房人

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中，明确监管账户的名称、账号，确保

发放的贷款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5、开发企业应根据《山东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

规定的预售资金控制节点，向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部门提出用

款申请。

6、开发企业与购房人解除购房合同的，经预售资金监管

部门审核同意后，出具《泰安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解除通知

单》，监管银行根据通知单将监管资金退回指定账户。”

（七）调整“附件十一 补充协议”为“附件十二 补充

协议”。

二、《山东省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现售）》修改内容

（一）合同说明修改为：“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由山

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制定的示范文本，结合山东实

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和《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

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调整后制定。各地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等相关规

定，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合同相应内容。”

（二）正文第一段修改为：“出卖人向买受人出售其开发

建设的房屋，双方当事人应当在自愿、平等、公平及诚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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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就商品房买卖相关内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签订

本商品房买卖合同。”

（三）第一章合同当事人中营业执照注册号全部修改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

（四）删除第二章 商品房基本状况 第一条 项目建设

依据中 “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证号 ，”

（五）第二章第二条修改为：

“第二条 销售依据

该商品房已取得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备

案机构为 ；或已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为 。”

（六）第十条 商品房交付条件修改为：

“第十条 商品房交付条件

该商品房交付时应当符合下列第 1、2、3、 项所列条件：

1．该商品房所属单体取得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证明文件；

2．该商品房已取得具备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的商品房

面积测量文件；

3. 开发项目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配套设施，

由建设单位分别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出具

相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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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使用说明书》

和《住宅质量保证书》。”

三、有关工作要求

各县（市、区）、功能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管理部

门尽快按照修改内容更新信息系统《山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

模版，启用修改后的示范文本。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7 月 12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12日印


